附件1

申报审核注意事项

一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人

申报人对本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须填写并上传本人签字的承诺书。

1.基本信息：按要求准确填报个人信息，并上传身份证扫描件及符合规定的一寸免冠照片。

2.学历学位：上传学历、学位证书扫描件，以及教育部学信网（https://www.chsi.com.cn/）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。

3.考试成绩证明：申报考评结合的高级职称时，须上传全国统一组织的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证明。

4.专业技术资格：按要求填报现职称取得时间、专业技术工作年限，并上传职称证书、批文、评审表中任意两项材料的扫描件。

5.工作简历：如实填报工作简历。

6.实践能力与业绩成果：填报相关信息，并上传相应的印证材料。

7.继续教育：援疆专业技术人才免于提供继续教育学习证明。

8.著作论文情况：不将论文、科研成果作为硬性要求，可用工作总结、教育成果、技术推广总结等替代。

正式出版的本专业学术、技术著作或已发表的论文，须按要求上传封面、目录、正文及检索报告；代表作品（如技术报告、技术标准、工程方案、项目实施报告等）须经单位审核盖章后扫描上传。

9.聘（任）现职期间考核情况：上传近三年（2023－2025年）年度考核表。

10.个人承诺书：上传本人签字的个人承诺书。

11.聘（任）现职以来个人业务工作总结：总结应反映本人工作态度、业务能力、工作业绩及学术水平等情况，字数不超过3000字，内容中不得出现姓名及工作单位信息。

12.其他附件或证明材料：包括派出单位审核同意证明、《公示》（附件2）及《公示结果》（附件3）。

13.其他内容：按“平台”提供的相关模板进行填报。

（二）推荐单位

申报人现所在单位作为推荐单位，须对申报材料进行内部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填写审核意见“本单位已对申报材料逐一审核，确认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同意推荐”，并上传包含申报人基本信息、思想政治表现、申报专业、业绩成果等内容并加盖公章的公示文件。

（三）主管单位

主管单位人事（职称）部门须认真审核申报材料，填写明确审核意见，并上传加盖公章的推荐意见，格式为：“同意推荐××同志申报××系列××专业×（高、中、初）级职称”。

（四）评审委员会

对主管单位推荐的材料进行复审。符合要求的予以接收。不符合要求的予以退回并说明原因，申报人须在48小时内补充完善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申报状态显示“评审委员会已接收材料”的人员，应及时联系相应评委会缴纳评审费用。

二、特别提醒
网上申报须严格按规定填写。所有材料中不得出现姓名及工作单位信息（需遮盖处理），附件材料应正面清晰上传，图片格式为jpg。因材料无法打开、内容不清、漏报或错报所导致的后果，由申报人自行承担。

申报人如提供虚假材料、剽窃他人成果，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职称，将依据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40号）等相关规定撤销其职称，记入自治区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，三年内不得申报，并通报至派出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。

三、联系方式
各系列（专业）职称评审委员会联系方式，请登录“新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”点击“评审机构联系方式”（https://wwwxt.xjzcsq.com/TitlesBoard/BoardPromot/List）。

技术服务支持电话：0991-3193615、3193501

